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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鉴定意见表
	业绩名称
	

	申请鉴定人姓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申请鉴定人在该业绩中承担工作及发挥作用
情况
	申请鉴定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
	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或承担业绩主体单位意见
	  （盖  章）    
年    月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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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同行专家
鉴定意见
（一）
	姓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聘任时间
	

	
	






鉴定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

	同行专家
鉴定意见
（二）
	姓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聘任时间
	

	
	






鉴定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


表格说明：
1.本表用于鉴定申报人员在申报业绩中承担工作及发挥作用情况；
2.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或承担业绩主体单位（项目承建方、咨询方等），对申报人员在该业绩中承担工作及发挥作用情况的真实性进行鉴定；
3.由两名同行专家从专业角度，对申报人员在该业绩中体现的专业技术能力进行鉴定，鉴定专家须具备以下条件：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科学品德和职业道德；坚持原则，作风正派，办事公道；担任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5年以上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；所从事专业为林业或林业相关专业，有较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和较高的业务技术水平，业绩突出，在本行业具有一定知名度；主持或承担过重大林业工程项目规划、设计、论证或重要技术开发、推广与课题研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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